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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協約人	 
○○工會(以下簡稱甲方)
○○公司(以下簡稱乙方)

第一條
甲方與乙方間為保障雙方權益，加強雙方合作，增進會員福利，促進事業
發展，特締結本團體協約（以下簡稱本協約）。

第二條	
甲方確認乙方有所有權及其他經營業務所需之權利；乙方確認甲方有團結
權、協商權及爭議權。

第三條	 
甲方與乙方均應依誠信原則，協商､簽訂遵守本協約。

第四條	  
本協約適用於甲、乙方及具有甲方會員資格之乙方員工。

第五條	
本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，乙方不得適用於不具會員資格之勞工。但經甲
方同意，且該不具會員資格之勞工繳交一定費用於甲方者，不在此限。

第六條	
本協約關係人之勞動關係，悉依本協約之約定。但法律另有強制或禁止規
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乙方所訂工作規則與本協約抵觸者，無效。
甲方與乙方會員所簽之勞動契約，異於本協約所訂勞動條件者，相異部分無效，無效之部分，以本協約之約定代之。

第七條	
本協約有效期間自生效日起為3年。期滿前3月應由甲、乙雙方互派代表
會商續約或另行締結新約。

第八條   
乙方對甲方及甲方會員從事之工會活動，於不違反法令及本協約之限度內
應承認其權利。
乙方或代表乙方行使管理權之人，不得有下列行為：
一、以不加入甲方或擔任工會職務為僱用條件。
二、因甲方會員擔任工會職務，拒絕僱用或解僱及為其他不利之待遇。
三、影響甲方會員配合甲方於團體協商、勞資爭議或其他期間從事工會活動。
四、妨害或限制甲方及其會員從事工會活動。
五、因甲方會員提出團體協商之要求或擔任團體協商職務或簽約代表，而解僱、降調、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。 
六、因甲方會員參加勞資爭議而解僱、降調、減薪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。

第九條	
甲方理事、監事因辦理工會會務得請公假，其請假時間，乙方同意甲方理
事長得以全日駐會辦理會務，其他理事、監事(得依會員人數或業務繁重程
度與乙方協商)每人每月不超過_______小時（每月50小時內）。
有關辦理會務，其範圍如下：
一、辦理該工會之事務，包括召開會議辦理會員教育訓練活動、處理會員勞資爭議或辦理日常業務。
二、從事或參與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、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
務有關之活動或集會。
三、參加所屬工會聯合組織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關之活動或集會。
四、其他與雇主約定事項。



第十條   
甲方會員從事工會活動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，得向甲方請公假︰
一、代表甲方進行團體協商、勞資會議、職工福利委員會、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、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等組織所召集之會議。
二、代表甲方參加政府機關、上級工會舉辦之勞工教育訓練、會議、觀摩等與勞工事務相關之活動。
三、參加甲方所召集之會員(代表)大會、_______。
四、其他與雇主約定事項。

第十一條	
甲方會員之經常性會費及_______，乙方同意於每月發薪時自會員之工資中
代為扣除，並即將所代扣之款項匯入甲方名義開設之金融機構帳戶。

第十二條	
乙方應依相關法令，定期召開勞資會議、職工福利委員會、勞工退休準備
金監督委員會、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，_______，相互溝通意見。

第十三條	
協約有效期間中，不得針對團體協約已經約定之事項，以修改或廢除為理
由而發動爭議行為。
甲方或乙方違反前項規定者，對於他方應給付懲罰性違約金新臺幣_______元；如果他方尚有其他損失時，並須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第十四條	
甲方或乙方進行爭議行為之期間，負責維持工作場所安全及衛生設備之會
員，應繼續依照勞動契約從事勞務。

第十五條	
爭議期間中，乙方同意甲方得繼續使用甲方會所及佈告欄。爭議期間中，
參加爭議行為之會員得按照平常之方式繼續使用乙方之宿舍、醫療維生單
位。
第十六條	
爭議期間中，乙方不得使用替代性勞工從事參加爭議行為勞工之工作。

第十七條  
爭議期間中，甲方及其會員不得惡意毀損乙方之機械設備、設施、成品、
材料、文件等，否則應對乙方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第十八條	
爭議期間中，遭遇火災、水災、風災、地震等不可抗力之災害時，甲方及
其會員仍應協助乙方處理。

第十九條	
爭議行為終止後，發動爭議行為之一方應即以書面通知他方當事人；且甲
方及乙方應儘速回復正常之營業狀態。

第○○條	
請依實際約定自行增列
團體協約得約定下列事項：
一、工資、工時、津貼、獎金、調動、資遣、退休、職業災害補償、撫卹
    等勞動條件。
二、企業內勞動組織之設立與利用、就業服務機構之利用、勞資爭議調解
    、仲裁機構之設立及利用。
三、團體協約之協商程序、協商資料之提供、團體協約之適用範圍、有效
    期間及和諧履行協約義務。
四、工會之組織、運作、活動及企業設施之利用。
五、參與企業經營與勞資合作組織之設置及利用。
六、申訴制度、促進勞資合作、升遷、獎懲、教育訓練、安全衛生、企業
    福利及其他關於勞資共同遵守之事項。
七、其他當事人間合意之事項。


第○○條	
本協約一式3份，除1份陳報主管機關備查，甲乙雙方各執1份為憑。


立協約人：工會圖記

甲方               （工會）

代表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

乙方               (事業單位）公司印章


代表            （簽章）	
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